
新企业所得税法下投资企业

取得投资收益的税务处理

中国石油大学渊华东冤经济管理学院 徐 梅 郑海东渊博士冤

2007年 3月 16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

通过的《企业所得税法》（以下简称“新税法”）已经于 2008年

1月 1日正式实施。与以前的《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及《外商

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以下简称“旧税法”）相比，新

税法统一了税制，降低了税率，规范了税前扣除办法和标准，

在一些具体规定上，新税法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本文拟通过新

税法和旧税法的深入比较，并结合实例，对新税法背景下投资

企业持有权益性投资期间从境内外取得投资收益的税务处理

进行剖析。

一、投资企业取得境内投资收益的税务处理

1援 因投资企业与被投资单位存在税率差而少缴的所得

税不再补缴。旧税法规定，凡投资企业适用的所得税税率高于

被投资单位适用的所得税税率的，除国家税收法规规定的定

期减税、免税优惠以外，其取得的持有期间投资收益应按规定

还原为税前收益后，并入投资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依法补缴

企业所得税。也就是说，按照旧税法的规定，对于持有权益性

投资期间取得的投资收益，投资企业需要就其与被投资单位

存在税率差而少缴的所得税税款作补税处理。同时，旧税法中

的《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规定，投资企业取得

的持有期间投资收益可以不并入应纳税所得额计征企业所得

税，且投资损失不能作为投资企业的费用支出扣除。也就是

说，按照旧税法中的《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的

规定，对于持有权益性投资期间取得的投资收益，投资企业不

需要就其与被投资单位存在税率差而少缴的所得税税款作补

税处理，且投资损失也不能在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

新税法规定，居民企业直接投资于其他居民企业取得的

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以及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

的非居民企业从居民企业取得的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

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为免税收入。也就是说，新税

法对投资企业持有权益性投资期间取得的投资收益所作的税

务处理是：对于符合条件的投资企业与被投资单位之间存在

税率差而少缴的所得税税款可以不再补缴。但为了防止投资

企业的投机行为，新税法同时规定，以上持有期间投资收益均

不包括连续持有居民企业公开发行并上市流通的股票不足

12个月取得的投资收益。

2援 因被投资单位享受定期减免优惠政策而少缴的所得

税不再实行饶让减免税方式。旧税法规定，投资企业取得的国

家税收法规规定的被投资单位定期减税、免税优惠期间的投

资收益，可以执行饶让补税方式，而对于取得的长期或非定期

减免税优惠期间的投资收益不再执行饶让补税方式。

新税法规定，符合直接投资且连续持有居民企业公开发

行并上市流通的股票 12个月以上取得的投资收益条件的，均

可以免税。无论被投资单位是有环境保护、节能节水项目以及

享受“两免三减半”等定期减免税优惠政策的基础设施项目还

是有符合条件的长期减免税项目，只要符合“免税收入”的条

件，均不需考虑补税或饶让补税问题。

3援 在确定应纳税所得额时，持有期间投资收益先于可弥

补以前年度亏损扣除。旧税法规定，应纳税所得额=收入总

额原准予扣除项目原可弥补以前年度亏损原免税所得，即在确

定应纳税所得额时，可弥补以前年度亏损先于持有期间投资

收益扣除。同时旧税法规定，企业取得的持有期间投资收益

可以弥补以前年度未弥补完的亏损，且有补税的投资收益可

以先弥补亏损，弥补亏损后有剩余的，再针对剩余部分就税率

差补税。

新税法规定，应纳税所得额=收入总额原不征税收入原免

税收入原各项扣除原允许弥补的以前年度亏损，即在确定应纳

税所得额时，持有期间投资收益先于可弥补以前年度的亏损

扣除。正是由于投资收益与弥补亏损在计算顺序上与旧税法

的差异，表明该投资收益不再用于弥补亏损。因为投资企业亏

损本是其经营性质的亏损，与企业投资所带来的收益没有关

系，所以新税法的规定与旧税法比较而言，更具有合理性，符

合配比性原则等，也更容易让企业接受。

二、投资企业取得境外投资收益的税务处理

1. 继续实行限额抵免政策，但具体规定变化较大。

（1）继续实行限额抵免。新税法将纳税人划分成居民纳税

企业和非居民纳税企业，境外所得是以分配所得的企业所在

地为所得来源地。新税法规定，除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

另有规定外，该抵免限额应当分国（地区）不分项计算，计算公

式如下：抵免限额越中国境内、境外所得依照企业所得税法和

条例规定计算的应纳税总额伊来源于某国（地区）的应纳税所

得额衣中国境内、境外应纳税所得总额。企业取得的境外所得

已在境外缴纳的所得税税额，可以从其当期应纳税额中抵免，

抵免限额为该项所得的应纳税额，超过抵免限额的部分，可以

在以后 5个年度内，用每年度抵免限额抵免当年应抵税额后

的余额进行抵补。

（2）抵免原则及方法增加了授权条款。新税法规定，除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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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外，该抵免限额应当分国

（地区）不分项计算。这说明新税法关于税款抵免的规定在一

般情况下依然遵循分国不分项原则，但为了适应国际税收抵

免情况的多样性、多变性和复杂性，在计算方法上，国务院财

政、税务主管部门可以作例外规定。但是否可继续采用定率抵

免法或其他方法，新税法中没有给出说明。

（3）抵免适用企业范围有所扩大。旧税法规定，采用税收

抵免的纳税企业为具有全面纳税义务的内资企业和外商投资

企业，对设有机构、场所的外国企业是不适用的。而新税法规

定，限额抵免政策适用于居民企业来源于中国境外的应税所

得和非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取得发生在中国

境外但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应税所得，即适用范围扩

大到包括设有机构、场所的外国企业，但取得的所得必须与该

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

2. 增加了税收间接抵免办法。

（1）税收间接抵免方法的适用条件。税收间接抵免方法适

用于从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外国企业分得的来源于中国境

外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的居民企业。其中，外国企

业是指依照其他国家（地区）法律在中国境外设立的公司、企

业和其他经济组织。由居民企业直接控制或间接控制的外国

企业的判定方法是：第一，居民企业直接持有外国企业 20%以

上股份，如 A居民企业直接拥有甲国 B企业的 20%有表决权

的股份；第二，居民企业以间接持股方式持有外国企业 20%以

上股份，如 A居民企业直接拥有甲国 B企业的 20%有表决权

的股份，B企业又直接拥有乙国 C企业 100%的股份，这里A

企业直接控制 B企业，A企业通过 B企业间接控制 C企业，

对 C企业的控制比例为 20%（20%伊100%）。

（2）税收间接抵免的计算。由于居民企业取得的来源于其

控制的外国企业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一般会在境

外缴纳预提所得税和外国企业生产经营所得税等税款，在汇

总计算应纳税额时均需要加以考虑。所以，税收间接抵免方法

较税收直接抵免方法的计算略繁琐一些，但是对投资企业而

言，实行税收间接抵免方法其税收负担更合理。其中，预提所

得税是指外国企业在支付居民企业股息时按本国税法预先

扣除的居民企业股息应在境外缴纳的所得税税款。计算步骤

如下：

第一步，将居民企业控制的外国企业支付的股息、红利等

依据预提所得税税率还原为预提所得税税前股息，并计算其

已在境外缴纳的预提所得税：居民企业取得预提所得税税前

股息=居民企业实际收到股息衣（1原股息预提所得税税率）；居

民企业股息在境外已缴纳的预提所得税=居民企业取得预提

所得税税前股息伊股息预提所得税税率。

第二步，将居民企业取得预提所得税税前股息依据外国

企业适用的企业所得税税率还原为外国企业分配的股息承担

的企业税前所得，并计算其已在境外缴纳的企业所得税：居民

企业取得境外股息承担的外国企业税前所得=居民企业取得

预提所得税税前股息衣（1原外国企业所得税税率）；居民企业

股息承担的外国企业所得税=居民企业取得境外股息承担的

外国企业税前所得伊外国企业所得税税率。

第三步，汇总纳税并进行税收抵免，可以参照税收直接抵

免的计算方法，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境外实际缴纳所得税为股

息预提所得税与股息承担企业所得税之和，抵免限额为外国企

业支付股息承担的税前所得依照本法规定计算的应纳税额。

抵免限额越中国境内、境外所得依照企业所得税法和条

例规定计算的应纳税总额伊来源于某国（地区）的应纳税所得

额衣中国境内、境外应纳税所得总额。其中：中国境内、境外所

得依照企业所得税法和条例规定计算的应纳税总额=中国境

内外所得总额伊法定税率；中国境内外所得总额=境内应纳税

所得额垣境外股息承担的外国企业税前所得。境外实际缴纳

企业所得税=股息预提所得税垣股息承担的外国企业所得税。

居民企业实际应纳税额=中国境内外所得总额伊法定税率原抵

免税额。

当然，投资企业从其间接控制的外国企业取得的投资收

益，可以依照上述方法进行类推。

三、举例

例：中国居民企业 A拥有设立在甲国的 B企业 30%有表

决权的股份，2008年 A企业本部取得应纳税所得额 1 000万

元，收到 B企业分回股息 90万元，A企业适用的企业所得税

税率为 25%。B企业实现应纳税所得额 500万元，适用的企业

所得税税率为 20%，股息预提所得税税率为 10%。假定 B企业

按适用税率在甲国已经缴纳了企业所得税，且 A企业当年无

定期减免税和投资抵免。试计算 A企业 2008年应在中国实

际交纳的企业所得税。

1. 依据旧税法的规定。

第一，计算已经在境外交纳的所得税：由于甲国对股息有

10%的预提所得税，分回的 90万元为实际所得，将其还原：A

企业取得预提所得税税前股息=90衣（1原10%）=100（万元）。A

企业股息在境外已缴纳的预提所得税=100伊10%=10（万元）。

第二，汇总纳税及税收抵免：抵免限额=境外所得额伊25%

=100伊25%=25（万元）。由于境外实际交纳税额小于抵免限额，

汇总纳税时抵扣境外交纳部分。A企业实际应纳所得税=境

内外所得额伊25%原10=（1 000垣100）伊25%原10=265（万元）。

2. 依据新税法的规定。

第一，与上面相同。

第二，由于 B企业适用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为 20%，而股

息 100万元为企业所得税税后所得，将其还原：A企业境外股

息承担的外国企业税前所得=100衣（1原20%）=125（万元）。A

企业境外股息承担的外国企业所得税=125伊20%=25（万元）。

第三，汇总纳税及税收抵免：A企业境外实际缴纳的所得

税=10+25=35（万元）；抵免限额=125伊25%=31.25（万元）。

由于抵免限额（31.25万元）小于境外实际缴纳税额（35

万元），汇总纳税时允许扣除 31.25万元。A企业实际应纳所

得税额=（1 000+125）伊25%原31.25=250（万元）。

通过以上对投资企业境内外投资收益的比较，可以看出

新税法在汇总计算所得税的方法上不但有所改进，而且使投

资企业的税收负担更合理了。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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